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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女士：  
 

《 2010年聯合國制裁 (科特迪瓦 )規例》 (第 46號法律公告 ) 

 
  本人就上述規例致函閣下。議員將於 2010年 5月 28日的研

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

會會議上審議這項規例。  
 
  訂 立 上 述 規 例 的 目 的 ， 是 實 施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

第 1893(2009)號決議，包括將第 1572(2004)號決議第 11及 12段規定

的制裁的效力，延長至 2010年 10月 31日。這些制裁先前是由《聯

合國制裁 (科特迪瓦 )(第 2號 )規例》 (第 537章，附屬法例AK)規定，

而該規例的有效期已在 2009年 10月31日午夜 12時屆滿。  
 
  當局沒有在上述規例採用有效期已屆滿的條文 (這是延長

制裁效力的一貫做法 )，而是在上述規例第 5條加入新條文，禁止

處理資金。新條文是以《聯合國制裁 (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)
規例》 (第 537章，附屬法例AE)為藍本。  
 
  在《 2010年聯合國制裁 (剛果民主共和國 )規例》及《2010年
聯合國制裁 (利比利亞 )規例》中，當局採用了類似的方式延長同類

制裁的效力。  

立法會 CB(1)2040/09-10(01)號文件



 2

  請解釋採用這個方式的原因，以及當局會否就規定同類制

裁的其他規例採用這個方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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